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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工程名称：深圳市宝安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__ 

投标文件内容：      业绩文件（资信标书）部分           

投标人：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  期：__2025__年_3_月__13_日 

 

  



资信要素一览表（不评审） 

招标工程名称：深圳市宝安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投 标 人：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拟派各项目负责人同

类工程业绩 

提供投标人拟派各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近 5年拟派各项目负责人同类

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格式详见附件 1】 

2 其他 投标人认为应补充提供的其他文件资料或说明 

  

注： 

1、资信要素不得有规模、数量等下限要求；如投标人业绩的描述可以为：提供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

设计负责人近 5年内（自招标公告截止之日起倒推）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原

则上各不超过 3个，超过 3个的只取列表排序前 3个业绩，以业绩文件内容为准）。 

2、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1、拟派各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 
近 5 年拟派各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项目名称：深圳市宝安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序号 
项目名

称 

发包

人 
合同金额（万元） 

合同

类型 
竣工验收日期 担任职务 

备注（网

址名称及

网址链

接） 

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刘杰 

1 无       

2        

3        

设计负责人：吴倩 

1 无       

2        

3        

注： 

1、提供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近 5年内（自截标之日起倒推）担任的同类工程业绩（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各不超过 3个，超过 3个的只取列表排序前 3个业绩）。 

2、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只认可担任项目经理的业绩，设计负责人业绩只认可担任项目设计负责人

的业绩。 

3、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同类业绩由投标人自主信用申报并提供业绩的证明材料，提交材料如下：

（1）提交国家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结果截图，由招标人复核；（2）提交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网站“招投标”、“合同备案”、“施工许可”之一查询结果截图，以

及工程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材料，由招标人复核；（3）竣工验收报告；（4）提供证明材料模糊不清的，不予

认可；（5）招标人应将投标人提供的同类业绩通过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网站进行公示，并接

受社会监督。 

4、设计负责人同类业绩由投标人自主信用申报并提供业绩的证明材料，提交材料如下：（1）合同关键

页（须体现项目名称、承包范围、担任职务、合同金额、签字盖章页等关键信息），若合同中无法提现设计

负责人任职的相关信息，则需补充提供合同甲方盖章的证明文件；（2）其他证明设计负责人任职的文件；

（3）提供证明材料模糊不清的，不予认可。（4）招标人将投标人提供的同类业绩通过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

司宝安分公司网站进行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 



5、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业绩认可时间为从本项目截标之日起倒算 5 年内，以整个项目通过最终竣

工验收日期为准，原则上一个施工合同对应一份竣工验收报告。如一个施工合同提供多份子项验收报告的（如

1 号楼、2 号楼等等），须同时提供验收报告汇总表，汇总验收报告的份数、验收日期、子项金额、合计金

额等，每份子项验收时间均须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近 5 年内，招标人审核各子项验收报告后，如无法判断是

否为整个项目已全部竣工，则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6、所提供证明材料的施工合同工程名称、平台查询工程名称、竣工验收报告工程名称须保持一致，如

不一致且未提供更名文件的业绩不予认可。表格中填写的内容（如项目名称、合同金额、时间、人员名字等）

须与证明材料（如合同关键页中的项目名称、合同金额、时间、人员名字等）一致，否则招标人有可能作出

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7.在《近 5年拟派各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备注”一栏标明查询网站的中文名及有效

的网址链接，未按上述要求提交相关网站查询结果截图或未标明查询网站网址链接的业绩不予认可。 

8、若提供业绩为联合体业绩，投标人需要提供所承担该业绩部分的金额比例相关证明材料，若不能拆

分，该业绩金额不予认可。 

 

  



2、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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